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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有關建議收購事項的諒解備忘錄

本公告乃由樂氏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自願作出，旨在讓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知悉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情

況。

諒解備忘錄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三日，本公司與王海曦先

生（「賣方」）訂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據此，訂約方同意就本公司可能有

條件收購及賣方可能有條件出售中山海慧科企物流（集團）有限公司（「目標公司」）

的控股權益（「建議收購事項」）進行磋商。待落實及訂立將由本公司（或由本公司

委派任何適當的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與賣方訂立的最終協議（「最終協議」）以及

建議收購事項完成後，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建議收購事項的初步框架

本公司擬收購及賣方擬出售目標公司的控股權益。

建議收購事項的代價、代價基準及詳細付款方法將於最終協議內釐定，訂約方將

於簽署諒解備忘錄後六個月內或本公司與賣方可能另行協定的有關較遲日期訂立

最終協議。根據諒解備忘錄，賣方及本公司擬定，本公司與賣方將予協定的建議

收購事項代價將參考（其中包括）本公司將予委任的獨立專業估值師編製的目標公

司估值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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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期及盡職審查

根據諒解備忘錄，賣方已同意及承諾，其於簽署諒解備忘錄日期起及 (a)簽署諒解

備忘錄或本公司與賣方可能另行協定的有關較遲日期後六個月的日期； (b)訂約雙

方確認不得進行建議收購事項的書面確認發出後；或 (c)任何一方違反諒解備忘錄

的保密條文後止期間（以較早發生者為準）（「獨家期」）不會直接或間接就目標公司

的任何股份、資產或權益出售與任何第三方進行任何討論或磋商或訂立任何協

議、安排或備忘錄。

於獨家期內，本公司將有權對目標公司進行業務、財務及法律盡職審查。賣方須

應要求即時向本公司提供及╱或促使本公司取得目標公司的所有記錄及文件作盡

職審查之用，以及即時回應本公司的查詢。

法律效力

除諒解備忘錄內有關建議收購事項的初步框架條款外，諒解備忘錄對本公司及賣

方具有法律約束力。

費用

各方應各自承擔買賣交易費用成本，其中包括但不限於買賣交易中起草所有文件

以及進行盡職調查所產生的相關費用。買賣交易中產生的所有稅費、成本或政府

費用應根據適用的法律法規由相關方承擔。

目標公司的資料

目標公司為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目標公司主要從事貨物運輸代理；裝卸搬

運；國內貿易代理；無船承運業務；國際貨物運輸代理；普通貨物倉儲服務；包

裝服務；運輸貨物打包服務；倉儲設備租賃服務；陸路國際貨物運輸代理；道路

貨物運輸站經營；道路貨物運輸；國際道路貨物運輸；貨物進出口等。

據本公司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各賣方、目標公司及

其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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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資料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經營分四個分部：運輸服務分部主要提供供應鏈

物流服務；倉儲服務分部主要提供貨物的儲存和倉庫管理服務。廠內物流分部主

要從事生產廠內貨物的運輸；定制服務分部主要從事標籤服務和封裝服務。

進行建議收購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董事會認為，建議收購事項符合本集團的投資策略，預期將會透過利用目標公司

的資源及業務開發能力令本公司的現有業務更加豐富。董事會認為，倘建議收購

事項落實，則會即時為本公司帶來新的收入來源，並讓本公司能夠進一步加強其

收益及客戶基礎，因此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一般事項

倘建議收購事項落實，則根據上市規則可能會構成本公司的須予公佈的公告。本

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就建議收購事項作出進一步公告。

概不保證本公告提述的任何交易將會落實或最終將會完成。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

資者應注意，建議收購事項須待（其中包括）簽署最終協議後方可作實，而最終協

議的條款及條件尚未協定。建議收購事項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而建議收購事

項的最終架構及條款（仍須待訂約方進行進一步磋商）尚未落實，或會偏離諒解備

忘錄所載者。倘簽署最終協議，則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及所有其他適用法律及

法規作出進一步公告。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

事。

承董事會命

樂氏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樂康

香港，二零二三年五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樂康先生、黎嘉浩先生、黎嘉力先生及

宋瑞鵬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杜穎友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余俊文先

生、劉偉彪先生、王軼博士及陳冠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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